《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征求意见稿）》解读
一、制定背景及目的

近期国内多地发生烟花爆竹燃爆安全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因此，扩大禁燃区是减少火灾隐患、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必要举措和核心目的。同时，泗水县历年春节期间，尤其是除夕和元宵节夜间，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导致空气中PM2.5、SO2等污染物浓度数小时内急剧上升，空气质量迅速恶化，对市民健康尤其是呼吸道疾病患者、老人和儿童的健康构成威胁，扩大禁燃区也是防治大气污染、保障公众健康的迫切需要。

二、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四）《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五）《济宁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条例》

根据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根据《济宁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条例》第十三条，县（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辖区实际，可以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并向社会公布。

三、《通告》主要内容
相比现行的禁燃区通告，该通告扩大了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区域范围，城市建成区外延5公里划为禁燃禁放区，禁燃区域内全年全时段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一）原禁燃区。北线以星吴公路为界;西线以星吴公路中册镇石桥村西向南至泗河,顺泗河至金庄镇域西部边界;南线以菏兖日铁路为界;东线以鲍村河一泗河至高峪河与泗河交汇点向北延伸至星吴公路为界。
（二）拟调整禁燃禁放区。北线东起高峪镇小学向西经丁庄水库—中册镇西侯村北—徐家庄水库西至石桥水库；西线北起中册镇石桥水库向西南经和丰村—郭家庄村—杨柳镇东琴柏村沿中册河—官园桥—顺泗河至金庄镇域西边界—菏兖日铁路；南线西起金庄镇西边界与菏兖日铁路交叉点沿铁路向东至张丰公路—圣源大道—垃圾处理场—石佛村南—樊家庄村；东线南起济河街道樊家庄村—东高村—苗馆镇大志学校—高峪镇贺庄村民心桥—寺台小学至高峪镇小学。上述四线合围形成的环形区域全域，以及界线沿线途经的所有行政村、社区整体划入禁放区域。
四、《通告》相较于上级政策的主要特点

《通告》包括烟花爆竹禁燃区域、禁燃时间、法律责任、实施日期四部分。
